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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府办字〔2022〕253 号

南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市、区二级
城市管理事权调整交接工作的补充通知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，湾里管理局，市城管执法

局，市市政控股集团，市城投公司，市水投公司：

为贯彻落实《南昌市市、区二级城市管理事权调整实施方案

（试行）》，全面理顺市、区二级城市管理事权，加大事权交接工

作推进力度，防止移交过程中出现管理空白，推动解决移交过程

中出现的争议问题，现将交接工作有关事项明确如下：

一、现状移交设施范围问题

本次事权调整现状移交设施主要包括两类：一是《南昌市市、

区二级城市管理事权调整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列表中

明确的市政、绿化、排水以及环卫设施。二是《方案》列表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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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，但属于 2021 年 1 月份以前竣工验收且已完成工程结算的市

政、绿化、环卫设施。其中，上述工程项目内涉及的排水设施应

先行接收，并于接收后的两周内将问题反馈移交方进行整改。反

馈的问题移交方应在规定时间一次性整改到位，未整改到位前，

相应问题由移交方负责。

除上述现状移交的设施外，其余设施按照《南昌市市政工程

项目移交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和程序执行。

二、现状移交后排查检测和整改费用问题

本次事权调整范围内现状移交的设施，接收方应在规定时间

内与移交方办理相关手续。对接收设施存在的路面坑洞破损，绿

化缺死株，管网破损、堵塞、变形等问题，要尽快组织排查检测，

根据排查结果进行整改，相关费用由接收方按照管理层级报对应

政府协调解决。

三、多个城区共用电表和变压器问题

涉及多个城区共用电表和变压器设施且难以拆分，或拆分需

增加大量资金投入的，原则上不再进行拆分，由城区按照属地范

围先行接收，后续根据实际情况，可共同委托一家单位管养，相

关电费由各城区按照各自管辖设施功率进行测算后，拨付至管养

单位统一支付。

四、城区边界争议问题

城区之间存在插花地段或因土地征收等原因导致的边界争

议，以南昌市发布的行政区域划分图为依据进行划定。如行政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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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图无法精准到具体点位的，由争议双方先行组织现场踏勘协

商，协商不成的，由市城管执法局按照“便于管理”原则进行划定。

边界线划分后，双方应在各自边界点设置界桩或贴标，同时制作

边界线图与移交证书一起报市城管执法局存档。

五、施工区域设计外移交问题

建设工程征地范围内部分区域因未做设计导致黄土裸露等

非工程原因造成的现场问题，移交方需提供审核后的设计图纸，

并按照原状移交，如有占用该区域堆放建筑垃圾等问题，需清场

后移交。接收方依据设计图纸接收，同时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，

拿出整改意见和方案专题报对应层级政府协调解决。为建立建管

衔接沟通机制，避免此类问题的移交争议，今后建设工程项目应

邀请属地接管单位参与初步设计过程，接管单位可从日后便于管

养的角度提出合理化建议。

今后市政工程建设项目在移交过程中涉及上述争议问题，按

照本通知有关精神执行。

2022 年 5 月 14 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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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科 2022 年 5 月 1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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